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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
就因本公告之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所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所引致之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1）

二零一七年末期業績公告

信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
合財務業績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 193,276 158,357
其他收入 4 87,938 36,788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4 (7,264) 14,494  

273,950 209,639  

員工成本 95,070 82,519
佣金開支 22,317 15,270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 22,876 19,027
其他營運開支 51,272 27,864
融資成本 21,533 13,327  

213,068 158,007  

60,882 51,632
應佔聯營公司及一間合資企業溢利淨額 8 21,069 12,395  

除稅前溢利 81,951 64,027
所得稅 5 (14,019) (14,521)  

本年度溢利 67,932 49,506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之權益持有人 66,361 41,080
非控制權益 1,571 8,426  

67,932 49,506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 
攤薄盈利 7 10.35港仙 6.41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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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溢利 67,932 49,506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入：

隨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平價值變動 (4,363) 21,166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收益重新分類調整 (24,337) (3,276)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有關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 
投資重估儲備：
－扣除遞延稅項後的公平價值變動 13,005 10,076  

投資重估儲備變動淨額 (15,695) 27,966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的匯兌差額 6,027 (6,956)
換算以下各項產生之匯兌差額：
－一間合資企業財務報表 2,035 (1,172)
－海外經營業務財務報表 9,383 (4,186)  

匯兌差額變動淨額 17,445 (12,314)  

隨後不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應佔一間合資企業資本儲備 48 68  

資本儲備變動淨額 48 68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入 1,798 15,720  

本年度全面收入總額 69,730 65,226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67,398 57,307
非控制權益 2,332 7,919  

69,730 6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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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無形資產 1,439 1,439
物業及設備 13,348 7,223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9 37,639 55,756
於聯營公司及一間合資企業的權益 8 338,731 312,642
其他資產 14,174 10,974  

405,331 388,034  

流動資產

應收貸款 190,230 77,115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9 395,014 380,050
指定為透過損益以公平價值入賬的 
金融資產 10 88,963 85,443

作短期出售之金融工具 11 10,072 36,360
交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726,933 639,126
可退回稅項 1,286 –
已抵押銀行存款 13 15,093 15,084
銀行結餘及現金 13 269,391 181,570  

1,696,982 1,414,748  

流動負債

交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4 308,462 237,272
貸款 15 815,865 622,613
應付稅項 10,132 7,786
已發行債券 34,000 –  

1,168,459 867,671  

流動資產淨值 528,523 547,07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33,854 93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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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本及儲備

股本 64,121 64,121

其他儲備 495,125 494,088

保留盈利 262,255 195,894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821,501 754,103

非控制權益 13,054 10,722  

總權益 834,555 764,825

非流動負債

已發行債券 52,000 86,000

透過損益以公平價值入賬的金融負債 16 46,870 58,517

貸款 15 – 24,541

遞延稅項負債 429 1,228  

99,299 170,286  

933,854 93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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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合規聲明

本財務報表乃根據與本集團二零一七年年度財務報表採用之會計政策一致之基
準編製。本集團的二零一七年年度財務報表乃根據所有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
適用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
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之披露規定編製。該等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本報告所載之財務資料不
構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惟資料來
自該等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於本集團的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或可供提早採納的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首次應用該等與本集團有關的準則變動所引
致當前及過往會計期間的會計政策變動，已反映於該等財務報表內，有關資料列
載於附註3。

2. 編製基準

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計量基準為歷史成本慣例，惟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平價值
計量除外。

3. 會計政策之變動及披露

本集團於本年度之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下列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之修訂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 就未變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四年至二零
一六年週期之年度改進所載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2號之修訂

其他實體權益之披露：對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2號範圍之澄清

除下文闡釋有關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之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及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所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2號之修訂之影響外，採納上述經修訂準則對本財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該等修訂之性質及影響如下：

(a)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之修訂規定，實體須提供披露以讓財務報表使用者可評
估融資活動產生之負債變動，包括因現金流量及非現金流量變動而產生之
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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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號之修訂澄清，實體於評估是否有可用作扣減暫時差額
的應課稅溢利時，須考慮稅法是否對於該可扣減暫時差額轉回時可用作抵
扣的應課稅溢利的來源有所限制。此外，該等修訂就實體應如何釐定未來
應課稅溢利提供指引，並說明應課稅溢利可包括收回超過其賬面值的部分
資產的情況。由於本集團並無任何可扣減暫時差額或屬修訂範圍的資產，
故該等修訂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表現並無任何影響。

(c)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之修訂澄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之披露規
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第B10至B16段之披露規定除外）適用於實體於
附屬公司、合資企業或聯營公司的權益，或其於合資企業或聯營公司分類
為持作出售或列於分類為持作出售的出售組別的部分權益。由於本集團於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分類為持作出售的出售組別的附屬公司，
因此，該等修訂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4. 收益、其他收入、其他（虧損）╱收益及分部資料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服務費及佣金
－資產管理 15,780 15,636
－經紀業務 66,694 41,895
－企業融資 19,374 17,530
－其他 – 2  

101,848 75,063  

包銷收入及配售佣金
－經紀業務 5,033 13,667
－企業融資 1,170 –  

6,203 13,667  

利息收入
－資產管理 348 878
－經紀業務 37,797 25,459
－企業融資 5 1
－其他 15 12  

38,165 26,350  

管理費及服務費收入
－資產管理 47,060 43,277  

47,060 43,277  

193,276 158,357  



– 7 –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
貸款利息收入 12,916 6,727

分類為以下各項之債務證券產生之利息收入：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22,429 16,302

－指定為透過損益以公平價值入賬的金融資產 10,129 8,064

投資收入 7,059 3,000

股息收入 33,011 248

其他 2,394 2,447  

87,938 36,788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3,433 (3,061)

出售作短期出售之金融工具產生之 

（虧損）╱收益淨額 (1,846) 4,512

出售指定為透過損益以公平價值入賬的金融 

資產產生之（虧損）╱收益淨額 (7,443) 4,920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收益淨額 19,085 1,145

分類為作短期出售之金融工具公平價值變動 

產生之收益 163 5,760

指定為透過損益以公平價值入賬的金融資產 

公平價值變動產生之（虧損）╱收益 (471) 7,443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減值虧損 (17,150) –

透過損益以公平價值入賬的金融負債公平價值 

變動產生之虧損 (3,035) (6,225)  

(7,264) 14,494  

273,950 209,639  

分部資料

本集團按分部管理其業務。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 及按照就資源
配置及表現評估向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即主要營運決策者）匯報資料的
內部報告一致的方式，本集團已識別下列可呈報分部。並無經營分部已一併組成
下列可呈報分部。

1. 資產管理－提供私募基金顧問管理及配套服務以及其他相關投資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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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紀業務－為於香港及已選定海外市場買賣的證券、股份掛鈎產品、單位信
託及股份期權、商品及期貨合約提供經紀服務及為該等經紀客戶提供包銷、
配售及孖展融資服務以及作為售賣儲蓄計劃、一般及人壽保險及其他投資
相連保險產品的代理。

3. 企業融資－為於香港上市或尋求上市的公司及其他非上市企業提供企業融
資及顧問服務。

本集團的高級行政管理人員按以下基準監控各個可呈報分部應佔的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有形、無形資產及流動資產，惟於聯營公司及一間合資企業的
權益及其他未分配總公司及公司資產除外。分部負債包括個別分部的經營活動
應佔的交易應付款項、應計款項及貸款，惟未分配總公司及公司負債除外。

用作報告分部業績的指標為未計融資成本及稅項前盈利（「除利息及稅前盈利」）。
在計算本集團年度溢利時，本集團的可呈報分部溢利會根據並無明確歸屬於個
別分部的項目（如應佔聯營公司及一間合資企業溢利或虧損、融資成本以及其他
總公司或企業行政成本或其他收入）作進一步調整。

本集團大部分收益來自香港進行的業務。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資產管理 經紀業務 企業融資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54,297 109,524 20,548 184,369

來自一間聯營公司之收益（附註） 8,890 – – 8,890

分部間收益 – 62 – 62    

可呈報分部收益 63,187 109,586 20,548 193,321    

可呈報分部業績（除利息及稅前盈利） 81,572 8,320 (312) 89,580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159 1,287 4 1,450

利息開支 (12,541) (7,967) – (20,508)

年內折舊 (153) (974) (57) (1,184)

可呈報分部資產 899,626 740,334 35,357 1,675,317

年內非流動分部資產增加 753 1,662 112 2,527

可呈報分部負債 690,142 452,491 4,575 1,14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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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資產管理 經紀業務 企業融資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50,606 81,021 17,531 149,158
來自一間聯營公司之收益（附註） 9,185 – – 9,185
分部間收益 – 289 – 289    

可呈報分部收益 59,791 81,310 17,531 158,632
    

可呈報分部業績（除利息及稅前盈利） 70,616 7,455 (3,650) 74,421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101 1,173 1 1,275
利息開支 (4,028) (5,268) (721) (10,017)
年內折舊 (108) (846) (42) (996)
可呈報分部資產 674,458 727,438 14,409 1,416,305
年內非流動分部資產增加 570 4,054 99 4,723
可呈報分部負債 442,756 490,718 1,299 934,773

附註： 此金額為本集團從一間聯營公司收到的服務費收入。

可呈報收益之對賬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可呈報分部收益 193,321 158,632
分部間收益抵銷 (62) (289)
未分配總公司及公司收益 17 14  

綜合收益 193,276 158,357  

可呈報業績之對賬

業績

可呈報分部溢利（除利息及稅前盈利） 89,580 74,421
分部間溢利抵銷（除利息及稅前盈利） (5) (8,304)  

89,575 66,117
應佔聯營公司及一間合資企業溢利淨額 21,069 12,395
融資成本 (21,533) (13,327)
未分配總公司及公司開支 (7,160) (1,158)  

除稅前綜合溢利 81,951 64,027
所得稅 (14,019) (14,521)  

本年度溢利 67,932 49,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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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呈報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可呈報分部資產 1,675,317 1,416,305

分部間應收款項抵銷 (17,410) (3,567)  

1,657,907 1,412,738

於聯營公司及一間合資企業的權益 338,731 312,642

可退回稅項 1,286 –

未分配總公司及公司資產 104,389 77,402  

綜合總資產 2,102,313 1,802,782  

負債

可呈報分部負債 1,147,208 934,773

分部間應付款項抵銷 (13,530) (7,506)  

1,133,678 927,267

未分配總公司及公司負債 134,080 110,690  

綜合總負債 1,267,758 1,037,957  

地理資料

下表所載為有關下列各項所在地區之資料 (i)本集團從外部客戶（包括其聯營公司）
取得之收益及 (ii)本集團的物業及設備、無形資產及於聯營公司及一間合資企業
的權益（「特定非流動資產」）。客戶的地理位置乃根據提供服務的位置而定。就特
定非流動資產的地理位置而言，如屬物業及設備，乃根據資產的實際位置而定；
如為其他特定非流動資產，則為核心營運所在位置。

從外部客戶取得之收益 特定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47,421 112,710 105,865 93,433

中國內地 45,855 45,647 247,653 227,871    

193,276 158,357 353,518 32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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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客戶資料：

來自佔本集團收益總額10%以上之客戶的收益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資產管理分部之客戶 – 21,049  

5. 所得稅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中國境內實體
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

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香港利得稅就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16.5%之稅率計提撥備。

於綜合損益表內扣除之稅項數額為：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香港
本年度開支 6,520 5,891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946) (330)

即期稅項－中國
本年度開支 9,237 9,520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7 77  

14,818 15,158

遞延稅項
－香港 (799) (637)  

14,019 14,521  

6.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二零一六
年：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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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年度溢利66,361,000港元（二
零一六年：41,080,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641,205,600股普通股（二零一六年：
641,205,600股普通股）數目計算如下：

(i)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年度盈利 66,361 41,080  

(ii) 普通股數目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於一月一日及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已發行普通股 641,205,600 641,205,600  

(b)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並無發行具潛在攤薄效應的普通股，故並無呈列兩
個年度的每股攤薄盈利。

8. 於聯營公司及一間合資企業的權益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329,326 292,693

於一間合資企業的權益 9,405 19,949  

338,731 312,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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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應佔資產淨值 292,693 273,956  

注資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 6,320

本年度內應佔溢利淨額 20,637 12,057

本年度內應佔其他全面收入 19,032 3,120

來自一間聯營公司的股息收入 (3,036) (2,760)  

36,633 18,737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佔資產淨值 329,326 292,693  

於一間合資企業的權益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應佔資產淨值 19,949 20,715  

本年度內應佔溢利 432 338

本年度內應佔其他全面收入 48 68

換算差額 2,035 (1,172)

償還資本 (13,059) –  

(10,544) (766)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佔資產淨值 9,405 19,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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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
非上市權益投資：
－權益證券 – 1

－私募股權基金 13,629 7,422

非上市投資基金 24,010 22,310

其他非上市投資 – 26,023  

37,639 55,756  

流動：
上市債務投資：
－固定利率的債務證券 392,191 282,255

非上市股權投資：
－股權基金 1 50,163

－權益證券 – 3,012

非上市投資基金 – 44,620

其他非上市投資 2,822 –  

395,014 380,050  

432,653 435,806  

10. 指定為透過損益以公平價值入賬的金融資產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上市債務證券 88,963 –

可換股債券 – 85,443  

88,963 85,443  

11. 作短期出售之金融工具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上市權益證券 10,072 36,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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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交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交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743,317 639,708
減：交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16,384) (582)  

726,933 639,126
  

交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價值相若。所有交易及其他應收款項預
期於一年內收回或變現。

交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於本年度的減值撥備變動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 582 582
減值虧損撥備 15,802 –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16,384 582
  

本年已就源自企業融資的交易應收款項9,187,000港元計提減值撥備2,873,000港元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基於就企業融資業務按發票日期之賬齡相關
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4,514 –
30至60日 – 430
超過60日 4,673 3,249  

9,187 3,679  

本年已就源自交易應收款項之孖展客户融資貸款382,705,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450,506,000港元）計提個別減值撥備12,929,000港元。由於董事認為就
循環孖展貸款性質而言賬齡分析並不會帶來額外價值，故並無披露賬齡分析。

除以上所述外，本集團交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包含逾期應收款項6,893,947港元（二
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128,865港元），當中大部份逾期少於 60日。由於本集
團已作整體減值撥備評估，而且該等結餘已於報告日期後償還或全數以上市證
券抵押，故本集團並未計提任何減值虧損撥備。

就現金證券買賣客戶而言，一般於該等交易的交易日期後兩至三日內交收。該等
源自尚未交收買賣之應收客戶款項列為應收客戶交易款項。



– 16 –

經紀商及金融機構的保證金及其他按金結算期均為雙方達成具體同意日期。一
般於發票日期後三十日結算應收企業融資客戶之交易款項。

應收結算所的交易款項的結算期通常為交易日期後的一至兩日。

經紀客戶之信貸額乃根據客戶之財務狀況（包括客戶之財務狀況、買賣記錄、業
務資料及抵押予本集團之抵押品）個別予以批核。證券經紀業務之孖展客戶須向
本集團抵押彼等之股份以取得信貸額度作證券買賣。買賣商品及期貨合約及獲
取本集團之證券孖展融資之客戶均須遵守本集團之保證金政策。就商品及期貨
合約而言，於買賣前一般須繳付期初保證金，其後客戶之持倉須保持於指定之維
持保證金水平。

13. 已抵押銀行存款╱銀行結餘及現金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手頭現金 21 20  

銀行結餘
－已抵押存款 15,093 15,084

－一般賬戶 269,370 181,550  

284,463 196,634  

284,484 196,654  

按到期日劃分

銀行結餘
－活期及儲蓄賬戶 265,370 177,550

－定期存款（三個月內到期） 15,093 19,084

－定期存款（三個月後到期） 4,000 –  

284,463 196,634  

14. 交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交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308,462 237,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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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價值相若。所有交易及其他應付款項預
期於一年內支付。交易應付款項賬齡為30日內。

在日常證券經紀業務過程中應付結算所及證券買賣客戶款項的結算期為該等交
易的交易日期後二至三日不等。就買賣商品及期貨合約而向客戶收取超出保證
金維持要求的保證金及其他按金須於要求時償還。

15. 貸款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

銀行貸款 附註 (a) – 24,541  

流動

銀行貸款 附註 (a) 537,411 497,000
來自一間經紀商的孖展融資貸款 附註 (b) – 13,058
證券銷售協議之借款 附註 (c) 153,072 101,400
購回協議之借款 附註 (d) 125,382 –
應付一間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附註 (e) – 11,155  

815,865 622,613  

815,865 647,154  

(a)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貸款須按下列方式償還並參照香港銀
行同業拆息計息：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537,411 497,000
一年以上 – 24,541  

537,411 521,541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銀行融資總額為1,460,000,000港元（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30,000,000港元）。該等銀行融資中的220,000,000港
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70,000,000港元）以已抵押存款本金15,000,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000,000港元）作抵押。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一間中間控股公司為510,000,000港元的銀行融資提供企業
擔保。中間控股公司於二零一七年概無任何提供企業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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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提取銀行融資額為 537,411,000港元，當
中並無任何企業擔保。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提取銀行融資為
521,541,000港元，當中251,541,000港元由一間中間控股公司作為企業擔保人。

於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動用任何以已抵
押存款作抵押之銀行融資。

銀行貸款的實際利率亦等於訂約利率。

(b)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來自一間經紀商的孖展融資貸款以本集團
115,728,000港元的債務證券作抵押，此貸款沒有固定償還日期並參照倫敦銀
行同業拆息計息。所有貸款均已於二零一七年償還。

(c)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本集團與一間金融機構訂立一份證券銷售協
議，據此，本集團向該金融機構出售其持有之債務證券組合（附註9及10），
以換取現金代價 101,400,000港元。根據該協議，本集團須於二零一七年四
月到期時以 101,400,000港元連同固定利率2.3086%計算之應計利息購回該等
債務證券。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重續該協議，固定利率為
3.016%，新到期日為二零一八年四月。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金額
為101,4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1,400,000港元）的證券銷售
協議之借款以本集團金額為數162,502,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66,527,000港元）的債務證券作抵押。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九日，本集團與一間金融機構訂立另一份證券銷售協
議，據此，本集團向該金融機構出售其持有之債務證券組合（附註9），以換
取現金代價51,672,000港元。根據該協議，本集團須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到期時
以51,672,000港元連同參考倫敦銀行同業拆息計算之應計利息購回該等債務
證券。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證券銷售協議之借款為51,672,000港元
以本集團金額為77,435,000港元之債務證券作抵押。

(d)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一日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本集團與一間金融
機構訂立購回協議，據此，本集團向該金融機構出售其持有之債務證券組
合（附註9及10），以分別換取現金代價108,720,000港元及16,662,000港元。該等
協議並無列明利率及到期日期。本集團於協議終止時須分別以108,720,000港
元及16,662,000港元連同可變動利率計算之利息購回債務證券。於二零一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該購回協議之借款以本集團金額為147,400,000港元之債
務證券作抵押。

(e)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一間同系附屬公司款項為無抵押，按
固定利率計息並須於一年內償還。有關款項已於二零一七年償還。



– 19 –

16. 透過損益以公平價值入賬的金融負債

作為本集團正常業務過程的一環，本集團成立一項投資基金向並無關連的第三
方投資者發行可贖回基金單位。根據相關發售備忘錄，第三方投資者可於承諾期
結束後贖回所投資的基金單位以換取現金。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第三方投資者持有的可贖回基金單位在綜合財務
狀況表內分類為金融負債，其公平價值變動則於綜合損益表內確認。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市場情況

二零一七年全球經濟增長3.7%，環球金融市場向好，是二零零八年金融
海嘯后表現最好的一年，美股未有被縮表及加息影響，受惠於美國經濟
復蘇及就業市場向好，加上市場憧憬美國稅改可提升企業盈利，個人可
支配收入提升，同時亦引導外流資金重新流入美國，繼而拉動美國經濟，
推動美股三大指數累計升幅達19.4%至28.2%。另外，美國量化寬鬆 (QE)終
於步向結束，由去年十月起縮減資產負債表規模，每月縮表上限100億美
元。市場預期聯儲局二零一八年加息步伐或會加快，意味聯儲局將維持
循序漸進加息步伐，由於縮表速度緩慢，且聯儲局早已向市場釋放「縮
表」信息，因此未對風險資產帶來重大衝擊。

歐洲方面，歐洲央行繼續維持擴張性貨幣政策，受到歐洲經濟持續好轉，
歐元區經濟已經連續錄得17個季度增長，為二零零八年全球金融危機以
來最佳表現，帶動歐洲主要股市上揚，其中德國DAX及法國CAC指數全
年分別上升 13%及9.2%，同時法、德兩國大選未現「黑天鵝」，利好歐元滙
價全年累升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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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市場方面，自二零一七年六月下旬MSCI明晟公佈，從二零一八
年六月開始將中國A股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和MSCI所有國家世界指數
后，上證綜指加速上升，十一月攀升至約3,450點水平，創二零一六年二月
以來的新高。惟臨近年底，內地資金趨緊，上證綜指跌返約3,300點水平。
總結二零一七年全年，上證綜指升幅達6.6%。國債收益率方面，內地10年
期國債收益率於十一月下旬更一度升穿4厘，創二零一四年十月以來的
新高。總結二零一七年全年，10年期國債收益率升逾85個點子。此外，人
行去年續透過不同途徑，冀穩定人民幣滙價，加上美元滙價回落，二零
一七年全年兌美元的在岸價 (CNY)及離岸價 (CNH)均上升約 7%。

香港方面，恒指二零一七年於北水持續流入港股，加上大型藍籌及中資
股二零一七年首季業績理想，恒指上半年已指累升 17%；國指上半年累
積升幅達10%。踏入第三季，企業上半年業績略勝市場預期，觸發新一輪
盈利上調週期，刺激恒指第三季再升7%。進入第四季，北水南下港股通
愈趨活躍，恒指一度攀上 30,199點，創近十年新高。截至二零一七年底，
恒指收盤報29,919點全年累積升幅達36%。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交易量未有大幅的改善，踏入第三季度好轉，第四季
日均交易達1,073億港元，總交易量同比只增加67%，全年日均市場交易量
從去年的669億港元上升至今年的882億港元，同比上升32%。在美元債券
市場方面，二零一七年由於人民幣匯率企穩反彈，更多中資企業尋求境
外發債以拓展融資渠道，加以受到中國境內金融機構去槓桿的影響，國
內債券市場的發債成本也大幅上升。相對而言，境外市場美元流動性比
較充沛，中資機構面向的客戶群體相對地也更加廣泛且多元化，故在中
國境內的企業紛至中國境外發債。因此，二零一七年中資美元債一級發
債市場呈現了爆發式的增長，全年共有超過400支中資美元債完成發行，
融資總金額約超過2,000億美元，這兩個數字均接近二零一六年的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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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表現

受惠於二零一七年市場氣氛改善及整體中國經濟活力提升，加上本集團
致力經營三項核心業務，本集團總收入2億7,395萬港元（二零一六年：2億
964萬港元），相比去年同期上升31%，其中營業收益為1億9,328萬港元（二
零一六年：1億5,836萬港元），較去年上升22%。其他收益及收入為8,067萬
港元（二零一六年：5,128萬港元），較去年上升 57%。就開支而言，由於業
務發展需要，本集團於年內增加了幾個業務部門，增聘了人員及增加了
辦公室面積，市場上的同業對人材及辦公室的需求仍然很大，再加上通
脹的壓力，及隨着業務發展而增加的撥備，導致總經營成本（不計算佣金
開支）從二零一六年的1億4,274萬港元上升 34%至1億9,075萬港元；而佣金
開支的升幅主要與佣金收入同步上升。

應佔聯營公司及一間合資企業的溢利為2,107萬港元（二零一六年：1,240

萬港元），主要利潤來源來自三間聯營公司的利潤貢獻增加所致。因此，
最終本年溢利為 6,793萬港元（二零一六年：4,951萬港元），權益持有人應
佔溢利為6,636萬港元（二零一六年：4,108萬港元）比去年上升 62%。

資產管理

經過幾年的努力和投入，本集團於資產管理業務全面推進，其分部收入
錄得理想的進步。本集團繼續擴大旗下管理的資產規模，致力於管理具
備可為投資者提供另類投資機會特質的私募股權基金。本集團年內創立
幾隻結構性私募股權基金，投資標的包括不同行業及地域，而且亦聯合
合作機構成立專注於不良資產領域的特殊機遇投資管理公司。另外，投
於固定收益基金的種子資金亦成長良好，其中包括債務投資及其他結構
性產品投資。本集團年前投入若干資金的基金及投融資項目表現理想，
於本年按時收回投資，並取得理想的投資收益。

資產管理分部錄得收入 6,319萬港元（二零一六年：5,979萬港元），較去年
上升6%。收益主要源自管理費、表現費以及向一間從事管理私募基金的
聯營公司所收取的顧問費，加上種子資金及回收的兩個投資項目收益理
想，該分部的業績為溢利8,157萬港元（二零一六年：7,062萬港元），同比上
升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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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集團攤佔聯營公司及一間合資企業溢利 2,107萬港元（二零一六年：
1,240萬港元）。一間聯營公司為本集團帶來1,361萬港元（二零一六年：1,161

萬港元）的盈利貢獻，其溢利主要源於成熟的私募股權投資產生的投資
回報及管理基金的服務收入所致。此外，本集團投資的絕對回報基金也
受惠於市場環境而扭虧為盈，我司攤佔470萬港元利潤（二零一六年：虧
損16萬港元）。另一間聯營公司作為絕對回報基金的管理公司，也為本集
團帶來240萬港元利潤（二零一六年：123萬港元）。

經紀業務

雖然二零一七年整體市場交易上升約34%，但本集團的成交量增加了71%，
主要是承接了中國信達集團旗下銀行的部份交易所致，而經紀佣金及承
銷收入同比上升了29%，年度內也承銷了中國信達集團及其下屬銀行發
行的債券及發優先股；而孖展業務利息收入同比也增加了51%。雖然經紀
業務的競爭依然異常激烈，但仍然有新加入者開業。為應對市場競爭，
本集團不斷進行優化客戶服務的流程，務求透過優良服務吸引客戶。此
外，本集團也因為加強承銷證券的力度及提高與中國信達集團內協同，
令經紀業務於二零一七年錄得1億959萬港元收入（二零一六年：8,131萬港
元），同比上升 35%。溢利為 832萬港元（二零一六年：746萬港元），同比上
升12%。

企業融資

該業務分部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因人員流動進行了重組，業務團隊於下
半年積極開拓新客源，並成功簽署九個保薦人協議及一個財務顧問協
議，作為日後的首次公開招股項目儲備。除了股權業務之外，本集團亦
於上半年成立金融產品部，拓展債券發行及承銷業務，年度內並成功完
成九個債券及優先股發行項目，總計發行規模為100億美元。結果該分部
錄得2,055萬港元收入（二零一六年：1,753萬港元），同比上升 17%，分部虧
損為31萬港元（二零一六年：虧損 365萬港元），同比下降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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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源

本集團於全年均保持穩健的財政實力。所有獲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
會（「證監會」）發牌的附屬公司均持有高於規定的速動資金。本集團意識
到需要利用資金擴充其業務，從而繼續尋求不同融資方式。截至年底本
集團可動用來自認可機構的授信額度為 14.6億港元，於二零一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已動用合共5.37億港元。此外，於年底本集團未償還的固定利
率中期債券本金總額為8,600萬港元。

匯率波動

本集團絕大部份資產及負債乃以港元及與港元掛鈎的美元計值。本集團
僅承受人民幣兌港元匯率波動的風險，此乃由於部份於國內產生的收入
及持有的若干金融資產以人民幣計值。由於所持有的資產規模不大及考
慮到對沖的成本，作出對沖並不合乎經濟原則，故並無對人民幣滙價之
波動作出對沖。

薪酬與人力資源發展

年內，本集團繼續招募及保留高質素人才，增加員工以支持其業務需求
及滿足嚴格監管要求。員工薪酬包括固定月薪及參考本集團的業績表現
及員工自身表現計算的酌情花紅。本集團已設立激勵機制，以激勵前線
員工，並至少每年兩次對后勤人員的表現進行考核，以提供釐定花紅的
基準。本集團採用多維考核政策。此外，本集團亦向員工及客戶主任提
供法規培訓，幫助其掌握最新知識。我們還向員工提供參加相關預先批
准課程的教育津貼。

本集團由高級管理層人員組成的員工薪酬委員會定期檢討薪酬政策，並
釐定每名員工的薪酬待遇。執行董事的薪酬待遇主要由獨立非執行董事
組成的集團薪酬委員會釐定。

或然負債

本集團繼續就附屬公司取得的銀行融資提供公司擔保。待決訴訟連同本
集團已擔保的彌償保證將逐案按其情況予以考慮。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遭受任何重大申索的可能性不大。如預見將出現經濟
外流，本集團將作出適當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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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

展望來年全球經濟有望延續增長的腳步，橫跨美國、歐元區、英國、日本
和新興市場國家繼續全面性的經濟擴張，然而通貨膨脹水平整體平和。
中國經濟經濟維持中高速增長，隨着十九大的召開為中國未來發展指明
方向，為下一階段經濟發展確立了重點及政策方向，整體中國經濟活力
提升。本集團隨着中國信達集團進一步跨進國際市場，圍繞推動一帶一
路建設，服務實體經濟，圍繞不良資產的深度經營，發揮香港多元化金
融工具和審慎的風險文化的特點及優勢，為客戶提供定制化全方位的金
額服務，進一步加強與中國信達集團內的業務聯動結合境內外資本市場
發展，發揮更廣泛層面的協同效益，本集團作為中國信達集團於境外金
融平台的角色。

本集團將繼續擴充三大核心業務－資產管理業務、經紀業務及企業融資
業務，主要增長將會集中於資產管理業務，重點把握特殊機遇投資機會，
積極推進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戰略組建特殊機遇基金，在境外
不同項目上擔當管理人角色；同時，本集團將充分利用中國信達集團的
平台優勢及信息優勢，進一步拓展及研發新產品，如跨境併購基金、債
券基金、不良資產基金、結構化基金、資產證券化基金等以大力提升機
構客戶及高淨值客戶的基礎。

經紀業務方面，本集團將繼續積極開拓機構客戶及高淨值客戶，並透過
直接股東關係加強證券業務板塊協同，以及利用中國信達集團內其他平
台公司的客戶資源，與集團境內其他機構進行合作，以孖展及承銷配售
業務帶動整體經紀業務，提升全面收入，冀能進身另一台階。企業融資
業務方面，將致力完成手頭上的首次公開招股項目及成功上市。此外，
將繼續招攬更多新項目作為儲備。在鞏固原有以首次公開發行股票業務
的基礎之上，本集團亦將發掘更多併購業務機會及大力發展債券相關全
流程業務，打造覆蓋承銷債券一級市場及二級市場的金融產品部。憑藉
本集團目前已建立的基礎，我們希望來年的業績可以進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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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末期股息（二
零一六年：零）。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之工作範圍

初步公告所載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
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表、綜合全面收入表及相關附註之數字已經由
本集團之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同意為該年度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
表載列之款額。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就此進行之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
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港保證委聘準
則之保證委聘，因此安永會計師事務所並無對初步公告作出任何保證。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股
份。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
公司並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公司管治

本公司致力達致及保持高標準的企業管治，並已制訂符合《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分別為「聯交所」及「上市規則」）附錄14（企業
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則」））不時所載的原則及守則條文
之政策及程序。

在整個二零一七財政年度內，本集團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所有
守則條文，惟下文所列對守則條文的偏離除外：

•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A.6.7條，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
出席股東大會，對股東的意見有公正的了解。然而，本公司獨立非執
行董事夏執東先生及劉曉峰先生以及本公司非執行董事鄭奕女士因
其他事務而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舉行的股東
週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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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
應由一人同時兼任。龔智堅先生自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起擔
任董事總經理兼代理主席。然而，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認
為此項安排不會削弱董事會與本公司管理層間之權力及權限制衡，
此乃由於董事會之大部份成員為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董
事會定期舉行會議以考慮對本集團業務及營運具有影響之重大事
項，且董事會以充分、完整及可靠之資料適當及即時地向全體董事
通報有關事項。董事會將物色合適人選擔任主席職位。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
標準守則》作為董事買賣其股份的行為守則。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
至二零一七財政年度內一直遵守規定的標準。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檢討本集團之內部監控及財務匯報事宜，並審閱截至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

公佈業績及年報

本 公 告 已 於 聯 交 所 網 站http://www.hkex.com.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http://www.cinda.com.hk公佈。本公司二零一七年年報將在適當時候於相同
網站公佈及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信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龔智堅

香港，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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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如下：

執行董事： 龔智堅先生（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劉敏聰先生

非執行董事： 周國偉先生
鄭奕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洪木明先生
夏執東先生
劉晓峰先生

網站：http：//www.cinda.com.hk


